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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2006 年北京市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要

点》的通知 
 

各区县环保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落实本市控制大气污染第十二阶段各项措施，我局确定了《2006 年北京市机

动车污染控制工作要点》。请各区县、各有关单位按照《要点》的要求，逐项分解，明确责

任人，确保各项任务的完成，实现今年确定的空气质量目标。 

 

特此通知。 

 

附件：2006 年北京市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要点 

 

 

                  二 OO 六年三月十七日 
附件： 

2006 年北京市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要点 
 

2006 年是“十一五”时期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绿色奥运”目标的关键之年。根据

我市“十一五”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基本思路，今年我市机动车污染控制的重点是：夯实基

础，理顺机制；加强科研，强化监管；完成市政府控制大气污染第十二阶段任务。工作要点

如下： 

 

一、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完成全年任务 

 

市政府控制大气污染第十二阶段通告已经明确，2006 年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力争达

到 65％。全市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要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在巩固前十一个阶段治理成果的

基础上，认真落实第十二阶段各项措施，全面开展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为实现今年空气质

量目标而努力奋斗。 

 

二、创新工作机制，实现两个突破 

 

2006 年我市机动车污染控制要努力实现“两个突破”。一是在机动车污染控制激励政策

方面，充分运用经济杠杆作用，在加速社会老旧车辆更新淘汰上要有所突破，削减污染物存

量。这是我市机动车污染控制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是改善我市空气质量的重中之重。二是



要在加强机动车污染控制基础建设、科学监管、创新机制上有所突破，做到：说清情况，摆

明问题；提出措施，行必有果；进一步完善 I/M 制度，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三、明确责任，狠抓落实 

 

市环保局责任处室要充分发挥机动车污染控制的统一监督管理的作用，加强部门协调，

加强政策研究，加强专业指导。各区县和各有关单位要对照市政府第十二阶段的通告内容，

按照各自的职责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人，确定完成时间，高质量地完成市政府的任务。要着

重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针对老旧机动车污染严重的问题，研究制定高排放车提前淘汰出局的政策；加强与

市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协调，制定并实施经济行政激励政策；协调有关部门确保完成 8000 辆

老旧出租车、2000 辆老旧公交车的更新淘汰。 

 

二是要理顺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加大监管力度。要充分发挥北京市控制机动车

污染联合执法办公室的作用，继续组织开展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年检、路查工作。要确保路检

执法工作正常开展，严查超标车辆，尤其加强对货运车辆污染执法检查工作，全面完成路检

（含进京）70 万辆的任务。采取措施鼓励获得绿色环保合格标志的货运车辆承担各种运输

任务，减少尾气排放。要加强对本市非道路用车尾气排放的监管，对超标排放的要依法处罚。

要完善年检场机动车排放检测的考评制度，定期公布考评结果，实施末位暂停委托、限期整

改的措施，对检测中弄虚作假的要依法严处。 

 

要充分发挥区县环保部门在机动车污染控制中的重要作用。各区县要明确机动车污染控

制专职人员，队伍要保持相对稳定，在辖区内真正形成一支控制机动车污染的骨干力量，并

积极主动协调交管部门围绕重点开展工作。 

 

市环保部门要加强对区县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的指导和考核，确定目标，明确任务，公

布考核办法，加强监督检查，定期公布考核结果；鼓励和表扬成绩突出、完成任务出色的单

位和个人；对工作不利，不能完成当年任务的要通报批评。 

 

三是要夯实基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监控手段，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年内要完成机动车

尾气排放年检、路检遥测监控网络建设，确保投入使用；要进一步加快机动车排放实验室（原

欧 3 实验室）的建设进度，加强项目的组织协调，全面启动工程建设，完成主体工程。 

 

四是严格执行排放标准，落实国务院批复精神，全面组织并实施国家第三阶段机动车排

放标准，对在京销售车辆进行抽查，超标车辆不得在京销售，并依法处罚；本年度要组织完

成实施国家第四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申报准备工作，并组织完成关于欧 IV 油品组成与机

动车排放关系的研究项目。  

 

五是协调有关部门组织完成加油站、储油库以及油罐车油气回收综合治理的示范工程，

同时在油气排放检测研究基础上，加大对全市开展油气回收治理的宣传力度，组织对有关治

理技术方法的研究，协调有关石油部门加快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的治理进度，并组织各

区县加强对辖区内油品储运系统油气排放的监管，进一步推动全市油气回收治理工作；组织

制定清净剂执法标准，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对市售燃油的质量检查，确保车用油品质量达标。 



 

六是为提高公民环保意识，调动公众参与环保工作的积极性，要联合各区县在全市组织

培训百名机动车尾气排放特邀监督员，开展机动车污染的举报工作。 

 

各区县、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机动车污染防治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严格按照目

标要求，尽快启动机动车污染控制的各项工作；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加强协调，及时沟

通；理顺机制，推进工作。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扎扎实实地完成好各项任务，力保实现全

年空气质量目标。 


